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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南京市低空经济标准体系建设指南 

（2026年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和

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充分发挥标准化工作对低空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切实保障全市低空经济健康发展，

特制定本指南。 

一、总体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党的二十大及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认

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加快培育发展低空经济决策

部署，紧扣全市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主线要求，统筹产业发

展和低空安全，切实发挥标准化工作对行业发展的引领和支

撑作用，以满足市场需求、支撑政府监管为出发点，构建分

层分级分类的低空经济标准体系，强化标准实施与监督机

制，努力构建科学、有效、协调的低空经济标准体系，为推

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标准支撑。 

到 2028 年，基本建立覆盖全面、结构合理、衔接配套、

先进适用的低空经济标准体系。低空航空器、低空设施设备、

综合管理、行业应用等领域标准体系供给质量不断提升，支

撑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能力不断增强。低空经济标准得到充

分实施应用，在推动低空经济全产业链发展、保障低空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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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等方面的作用更加突出。到 2030 年，标准体系实现深

度优化与全面完善，标准供给能力显著增强、结构更趋合理，

建立动态适配的标准更新机制，形成对低空经济全产业链高

质量发展的强效赋能，为产业发展与低空飞行提升提供坚实

支撑。 

安全为基，精准监管。坚持安全优先底线，以保障国家

安全和公共安全为发展目标，逐步构建包括研发制造、适航

认证、空域监管、飞行管控、服务保障等环节的标准体系，

旨在通过标准化夯实监管能力。 

统筹协同，全链贯通。充分发挥产学研等多方优势，统

筹覆盖低空经济全产业链标准布局。推动标准化与南京低空

经济发展规划、产业政策有机衔接，打通产业链上中下游标

准堵点，保障全链条标准兼容互通，支撑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加强衔接，多元参与。注重与国家和低空经济行业相关

政策法规要求以及现行标准充分衔接。鼓励龙头企业带动上

下游中小企业联合研制团体标准、企业标准，形成国家、行

业、地方、团体、企业等标准协同互补的标准化生态。 

创新引领、强化应用。加快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标准的

进程，推进低空经济领域新装备、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

等方面标准的有效供给，保持标准体系建设的适度超前。聚

焦低空经济发展趋势，强化标准实施应用，确保可操作性。 

二、建设思路 

（一）标准体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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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南京城市定位和产业发展特点，以服务低空经济高

质量发展为核心，统筹考虑标准体系的系统性和协调性，全

市低空经济标准体系总体结构包括五大板块，分别为基础通

用（A）、低空航空器（B）、设施设备（C）、综合管理（D）

和行业应用（E），由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团

体标准组成，完整覆盖低空经济产业全链条。 

基础通用标准（A），主要明确全产业链通用技术要求、

管理规范与标识体系，覆盖术语定义、分级分类规则、航空

器编码标识、身份识别和通用安全要求等，为政府、企业、

科研机构等各参与主体提供统一规范指导。 

低空航空器标准（B），主要包括低空航空器（含关键

系统及零部件、原材料及元器件）的研发制造、装备制造、

性能试验、适航认证、销售租赁流通管理及适配场景运行规

范。该标准衔接国家适航体系与南京低空产业需求，为全市

相关单位从整机制造、零部件等各类装备的研制到流通运行

提供全生命周期的技术与管理规范性指导。 

设施设备标准（C），主要包括低空起降设施、信息设

施、监管设施、测试试验场和其他等设施设备。该标准为低

空经济发展的“硬件基础”，重点围绕保障低空飞行和运行

等设施设备的全过程管理，明确起降设施、通导监气反、低

空智联网等方面技术要求，为低空经济活动提供硬件保障。 

综合管理标准（D），主要包括空中交通管理、低空安

全管理、服务保障等。该标准重点围绕低空飞行管理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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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等发展需求，明确低空安全防控、飞行计划申报审批、

空域协同管理、应急处置机制、安全培训管理、飞行服务、

服务保障等各类标准规范，确保南京低空飞行和服务产业安

全顺畅。 

行业应用标准（E），主要包括公共服务、生产作业、

空中交通、物流运输、特色消费和其他等方面应用。该标准

立足场景驱动低空经济发展的路径，突出南京低空特色应用

场景，规范各领域应用流程与安全要求，推动低空经济与南

京产业升级、民生需求深度融合。（结构如图1所示） 

 
图1 南京市低空经济标准体系结构图 

（二）标准体系框架 

南京市低空经济标准体系以低空经济全产业链发展为

主线，重点覆盖基础通用、低空航空器（含关键系统及零部

件、原材料及元器件）、设施设备、综合管理、行业应用等

五大维度，形成层次清晰、覆盖全面、适配南京低空经济发

展场景的标准体系框架。（如图 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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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南京市低空经济标准体系框架 

注：低空航空器标准包含关键系统及零部件、原材料及元器件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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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点方向 

（一）基础通用标准 

该部分主要包括术语、分级分类、编码标识、身份识别、

安全和其他等方面标准。 

1．术语标准：规范低空经济领域（含低空航空器、低

空空域等）常用技术、应用及管理等方面的定义与内涵，为

后续相关标准制定、行业实践及跨部门协作提供统一语言参

考。 

2．分类分级标准：规范低空经济相关对象（低空航空

器、设施设备、低空空域、应用场景等）的分类依据、分级

原则及判定方法。 

3．编码标识标准：用于规范低空航空器、空域航路、

设施设备等核心要素的编码编制规则，以及标识的设计、制

作及展示等要求。 

4．身份识别标准：用于规范低空航空器身份信息采集、

存储、传输及验证的技术要求与管理流程，保障航空器身份

可识别。 

5．安全标准：用于规范低空经济领域技术安全、运行

安全等方面基本要求、设计分析准则及评价方法。 

6．其他通用标准：用于规范基础通用领域内未被上述

标准覆盖的内容。（框架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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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基础通用标准子框架 

（二）低空航空器标准 

该部分以低空航空器为核心，并包括与之相关的关键系

统及零部件、原材料及元器件等方面，聚焦研发、制造、试

验、认证/适航、流通和运行等维度制定相应标准。 

1．研发标准：用于规范研制单位的资质条件、研制流

程管控及研发质量追溯机制；用于规范研发阶段的核心技术

参数、关键技术验证方法及研发成果技术评价指标。 

2．制造标准：用于规范生产企业的生产许可、车间管

理、质量管控体系及生产记录留存要求；用于规范低空装备

制造、低空航空器整机、核心部件、上下游零部件、系统及

材料的制造技术要求与生产工艺规范。 

3．试验标准：用于规范试验过程中的试验机构资质、

试验人员资质、试验流程管控及试验数据管理等；用于规范

整机及部件的试验方法、试验数据采集与分析及性能判定阈

值等。 

4．认证/适航标准：用于规范低空航空器适航审查的申

请流程、审查机构资质、认证结果公示与动态管理规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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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规范低空航空器适航审查的技术指标、安全性技术评估方

法等。 

5．流通标准：用于规范低空航空器及部件的买卖租赁、

进出口等流通环节的交易规范、销售备案、产权登记、责任

界定等；用于规范低空航空器及部件系统流通环节的技术检

验要求。 

6．运行标准：用于规范运行使用过程中的操作流程、

故障上报与处置流程等；用于规范低空航空器运行阶段的技

术参数要求等。（框架如图4所示） 

 
图4 低空航空器标准子框架 

（三）设施设备标准 

该部分主要包括低空起降设施、信息设施、监管设施、

测试试验场和其他设施等方面标准。 

1．起降设施标准：用于规范低空起降场（点）、机巢

（机柜）、能源设施和维修站的建设与运营要求，满足低空

航空器起降需求。 

2．信息设施标准：用于规范低空管控信息系统、低空

智联网系统和飞行服务信息系统的功能设计、数据交互、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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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接口及运营要求，支撑信息高效流转。 

3．监管设施标准：用于规范低空通信（第五代移动通

信5G-A）、低空导航（卫星互联网、北斗导航）、低空监视、

低空气象和低空反制的技术要求、服务范围与服务保障流

程，构建完善的服务支撑体系。 

4．测试试验场标准：用于规范整机试验场、关键部件

试验场和基地管理的设施设备要求、运营管理等方面要求，

为航空器测试提供合规试验场地。 

5．其他设施标准：用于规范低空设施设备领域内未被

上述标准覆盖的内容。（框架如图5所示） 

 
图5 设施设备标准子框架 

（四）综合管理标准 

该部分主要包括空中交通管理、低空安全管理、服务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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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等方面标准。 

1．空中交通管理标准：用于规范空域管理、流量管理、

计划审批、间隔管控、低空情报等管理规则与技术要求，保

障空中交通有序运行。 

2．低空安全管理标准：用于规范人员资质、设施设备、

运行管理、频谱管理、数据网络安全、应急处置和违规处置

的管理要求，构建全维度的安全管理体系。 

3．服务保障标准：结合服务保障及服务产业的发展需

求，围绕飞行服务、运营服务、综合保险、绿色环保、教育

培训、综合服务、气象保障等方面，研究制定相应标准要求

与管理规范，提升服务水平和保障能力。（框架如图6所示） 

 
图6 综合管理标准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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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行业应用标准 

该部分主要聚焦低空应用场景方面，分类包括公共服

务、生产作业、空中交通、物流运输、特色消费和其他等方

面标准。 

1．公共服务标准：用于规范陆地、海洋、空间测绘以

及地质勘探、气象探测、土地管理、河湖管理、林草植被监

测、生态环境监测监管、河道地形测量、巡检巡查、城市消

防、应急救援、医疗救护等公共服务场景中的应用规则和技

术要求。 

2．生产作业标准：用于规范农业生产、林业防护等生

产作业场景中的应用规则和技术要求。 

3．空中交通标准：用于规范低空载人载客、通航运输、

联程接驳等空中交通场景中的应用规则和技术要求。 

4．物流运输标准：用于规范干支末物流运输，包括跨

区域物流运输、即时配送、末端配送等物流运输场景中的应

用规则和技术要求。 

5．特色消费标准：用于规范空中游览、航空运动、航

空拍摄、无人机表演等特色消费场景中的应用规则和技术要

求。 

6．其他应用标准：用于规范行业应用领域内未被上述

标准覆盖的内容。（框架如图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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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行业应用标准子框架 

四、组织实施 

（一）强化标准协同合作。坚持统筹协同、全链贯通原

则，多层次、多维度构建协同机制。统筹整合各部门在低空

经济领域的管理、技术、数据资源，明确其职责边界，推动

低空经济全链条标准兼容互通。充分发挥企业、科研机构等

主体作用，鼓励龙头企业牵头，联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及科研

单位协同研制标准，攻克关键技术难题，构建政府引导、市

场主导、多方参与的协同研制格局。 

（二）构建动态更新机制。建立健全标准动态管理机制，

各方协同发力，统筹推进标准更新工作。定期开展标准实施

效果评价，重点跟踪产业技术迭代、应用场景拓展、政策调

整及安全风险变化，及时补充调整，确保标准体系与产业发

展同频同步。畅通标准更新反馈渠道，搭建多渠道多元化反

馈平台，鼓励各方积极反馈标准实施中的问题、改进建议及

新增需求，滚动制修订南京市低空经济标准。 

（三）深化对外开放合作。秉持开放共赢、多元参与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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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全面拓展合作广度与深度，推动南京低空经济标准体系

提质增效、扩大影响。严格对接国家低空经济标准体系建设

指南，积极参与国家、行业标准研制工作，深化与其他试点

城市交流协作。吸收借鉴国外低空领域成熟经验，结合南京

产业实际进行本土化适配，鼓励本地企业、科研机构等深度

参与并联合研制符合国际市场需求的标准规范。 

（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支持本地高校结合低空经济

产业发展和标准制定需求，开设相关专业或课程，与科研机

构、本土企业建立联合培养机制。制定专项人才引育政策，

重点吸引国内外在低空经济领域具有丰富经验的高端人才

和创新团队。加强现有人才队伍能力提升，定期组织参与专

项培训、国际研讨等活动，学习创新理念、技术方法和管理

经验，持续提升人才队伍专业素养和创新能力。 

 

附件：南京市低空经济重点标准研制方向 

 



— 14 — 

附件 

南京市低空经济重点标准研制方向 
序号 一级 二级 标准名称 备注 

1 A 

基础 

通用 

AB  

分类分级 
低空飞行服务平台分类分级规范 待制定 

2 AC  

编码标识 

无人驾驶航空器飞控系统编码要求 待制定 

3 无人驾驶航空器导航系统编码要求 待制定 

4 

B 

低空航

空器 

BA 研发 

无人驾驶航空器系统动力装置通用要求 待制定 

5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eVTOL)飞行控制系统通用

要求 
待制定 

6 
BB 制造 

低空航空器复合材料部件制造工艺规范 待制定 

7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eVTOL)整机制造管控要求 待制定 

8 

BC 试验 

低空航空器试飞试验数据管理规范 待制定 

9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eVTOL）试飞验证方法 待制定 

10 低空装备制造分级试验方法 待制定 

11 
BD  

认证/适航 

中小型民用无人机适航认证技术规范 待制定 

12 电动垂直起降航空器(eVTOL)适航安全性评估方法 待制定 

13 低空航空器电池系统安全认证标准 待制定 

14 

BE 流通 

无人驾驶航空器交易流通管理规范 待制定 

15 无人驾驶航空器租赁管理办法 待制定 

16 无人驾驶航空器进出口技术检验规程 待制定 

17 

BF 运行 

城市区域无人驾驶航空器运行管理规范 待制定 

18 复杂城市环境无人机飞行路径划设技术指南 待制定 

19 长江流域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作业安全规程 待制定 

20 

C 

设施 

设备 

CA  

起降设施 

低空公共起降设施建设技术指南 待制定 

21 无人机机巢城市布设技术规范 待制定 

22 低空起降场（点）运营管理技术规范 待制定 

23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维修站建设技术规范 待制定 

24 
CB  

信息设施 

市级低空飞行服务平台运行管理规范 在研 

25 低空飞行服务平台数据接口技术要求 待制定 

26 低空飞行数据传输技术要求 待制定 

27 

CC  

监管设施 

低空气象测风设备性能评测方法指南 在研 

28 低空气象观测站网布设与数据融合技术规范 待制定 

29 低空突发性天气监测技术标准 待制定 

30 激光测风雷达数据质量控制标准 待制定 

31 低空公共航路设施设备配置要求 待制定 

32 低空通信导航增强设施建设规范 待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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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低空反制设备部署与建设技术规范 待制定 

34 5G-A 低空通感一体通信网络通用技术要求 待制定 

35 低空智能网联系统建设技术规范 待制定 

36 
CD 测试

试验场 

民用无人机试飞基地配套设施建设标准 待制定 

37 民用无人机试飞基地运行管理规范 待制定 

38 低空装备实验室建设管理要求 待制定 

39 

D 

综合 

管理 

DA 空中

交通管理 

城市空中交通安全飞行高度及飞行间隔标准研究 在研 

40 低空航线网络划设技术规范 待制定 

41 低空飞行情报信息发布技术规范 待制定 

42 低空气象观测数据格式、接口、传输协议标准 待制定 

43 

DB 低空

安全管理 

低空飞行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技术要求 待制定 

44 低空飞行数据安全管理规范 待制定 

45 低空电磁频谱管控技术要求 待制定 

46 低空动态频谱分配机制建设通则 待制定 

47 低空网络安全防护基本要求 待制定 

48 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事故征候判定标准 待制定 

49 低空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技术规范 待制定 

50 低空飞行气象风险预警等级划分与响应机制 待制定 

51 

DC  

服务保障 

低空飞行活动行为评价体系指南 在研 

52 无人驾驶航空器运维与保养技术要求 待制定 

53 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噪声管控要求 待制定 

54 低空飞行服务质量评价方法 待制定 

55 低空飞行气象服务产品规范 待制定 

56 城市低空三维精细化气象预报技术要求 待制定 

57 

E 

行业 

应用 

EA  

公共服务 

生物医疗特殊物品无人机运输管理技术规范 待制定 

58 城市智慧管理无人机信息采集技术要求 待制定 

59 低空气象公共服务信息发布规范 待制定 

60 
特定场景（如长江流域、城市峡谷）低空气象保

障技术指南 
待制定 

61 

EB  

生产作业 

无人机公路日常巡查通用技术要求 在研 

62 特种设备无人机智能检测通用技术规范 在研 

63 无人机桥梁巡检病害识别应用规范 待制定 

64 长江流域无人机智能巡检技术规范 待制定 

65 无人机高空清洁技术应用规范 待制定 

66 无人机测绘测量技术规程 待制定 

67 
EC 

空中交通 
城际低空短途接驳航线建设规范 待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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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ED 

物流运输 

跨江无人机物流配送运行管理标准 待制定 

69 农副产品无人机运输规范 待制定 

70 EE  

特色消费 

无人机编队表演技术管理要求 待制定 

71 载人 eVTOL 及直升机空中游览管理规范 待制定 

 


